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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上 “多元合意”之竞争
*1

———论股东合同、决议与公司章程的差异性

蒋大兴

摘　要　公司治理是诸多合意竞争的结果，股东合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作为公司内部股东合意的
不同表现形式，三者在合意目的、合意参与主体、合意方式、合意内容、合意效力上均有明显差异，各自在不

同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仅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能产生相互替换或者转换的效果。首先，股东合同中存在 “目

的对立的合同”和 “目的一致的合同”两种情况，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所体现的合意，均系 “目的一致或者

拟制一致的合意”。其次，股东合同的合意主体完全由拟签约的主体自由选择；但公司决议和公司章程的合意主

体则具有法定性。再次，股东合同之合意方式最为自由，完全适用合同法有关合意方式之规定，而公司决议所

彰显的合意方式表现为一系列固化的 “集体行为”与 “书面形式”，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均为要式行为，具

有 “绝对书面性”的特点。又次，在合意内容上，股东合同则贯彻更多的私法自治，内容相对自由。然公司决

议／公司章程则在内容上，应遵守法律法规的在先约束，仅可嵌入 “有限的自由事项”。最后，在合意之效力上，

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不一致时，应采取区分主义逻辑识别不同文件的优先效力。违反强制性规定或

者善良风俗的股东合意一律无效，不产生相互替代和转换的效果。在特定情形下，按照时间优先、决议优先、

章程优先的方式处理相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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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①常常被简单等同于合同②，或者反过来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合同也常常被视为具有

决议③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效果。因此，如何区分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何时股东协议

可被视为公司决议或者公司章程，当这几者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相关文件的效力，什么时候可以

否定私人协议对公共性的决议或者公司章程的修改？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争论，理论上也并未形

成一致见解。在封闭公司，股东协议俨然成为除章程、股东会决议之外的第三种公司治理方式，且

大有做大之势。由于股东协议的私密性、相对性、小团体性，有学者谓之为 “公司暗箱治理方

式”。④ 一些股东合同并非约定股东之间的 “私事”，而是广泛涉入公司治理，带有 “治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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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性质，甚至可能替代公司决议或者公司章程，影响公司内部的治理秩序。公司是由不同利益

主体组成的人的团体，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要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合作问题。① 因此，有必要对此

专门进行探讨，② 以厘清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以及公司章程的关系，为司法实践中解决相关问题提

供建议。

整体而言，无论是股东合同，还是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本质上都是公司内部 “某种合

意”的结果，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公司内部 “多元合

意”“多元主体”之间的竞争———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文件是股东之间 “不同程度”的合意之体

现。这些合意何时、在何种范围、对何种主体具有何种法律效力，实质上就是 “多元合意”“多元

主体”之间如何形成竞争秩序的问题。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不同程度的合意推动下，形

成、治理、发展、壮大或者衰落、解散的。可以说，公司的成立、运营和解散的全过程，不仅是组

织法上一种法律拟制的团体人格演化过程，也是合同法上各类合意的形成、展开、拘束、消亡的过

程。这也是契约或者契约法，最终何以能因公司设立而发展演绎为组织或者组织法的过程。因此，

对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等 “多元合意”的研究，无疑对准确理解人类复杂的商事合作行

为，以及公司作为组织本身内在、独特的运作逻辑具有重大意义。

一、合意之目的：“目的一致性”之差异

股东合同、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三者均为股东合意之结果，而股东合意为股东意志之集合过

程，也是公司赖以存在之基础。③ 虽三者同为股东合意家族中的典型代表，但在 “合意目的”是否

具有一致性上，股东合同、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仍存在明显差异。合同目的被视为当事人真意之

核心，是决定合同条款内容的指针。④ 法院也经常运用合同目的对合同定性以还原当事人的真意，⑤

这被认为是一种 “穿透式的审判思维”。⑥ 股东合同可能包含 “目的对立”的 “独立合意”，而公司

决议与公司章程多为 “目的一致”或者至少是 “拟制一致”的 “共同合意”。

（一）股东合同中的 “合意目的”

股东合同乃合同之一种，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此，股东合同中的 “合意目的”乃在于

实现当事人———签约股东之意愿。但因合同主体间往往存在对立的利益或需求，故其合意虽需达成

一致，合同才能成立，但当事人间的 “合意目的”⑦ 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就普通买卖合同而言，

虽然是否以及以何种价格买卖具有某种质量的标的物，需当事人间达成一致，但当事人形成此种合

意各自内蕴之目的和动机⑧，并不相同。买方之目的可能是通过交易取得交易标的物，而卖方之目

的则可能是通过交易取得金钱。因此，买方和卖方虽在交易行为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交易目的上却

完全不同，甚至 “往往处于利益对立状态，当事人所期待合同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相反的”。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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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谓 “合同目的”，其实应当是说 “某某当事人在交易中的合同目的”，若不区分或者具

化当事人，根本无法讨论 “合同目的”。故，“合同目的”本质上是合同当中 “某一主体或者该主

体行为之目的”，合同本身并无什么目的可言———不存在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 “合同目的”。由于

任何合同当事人均为双方或者多方，一般合同的合意目的也就必然是 “双重”或者 “多元”的。

在买卖合同中，这与买卖双方当事人之 “对立地位”密切相关。

股东合同 （尤其是带有治理内容的股东协议）并非简单的合同，同时具有 “合同属性”和

“组织治理安排”的双重属性，亦受合同法与组织法双重规范，① 故股东合同中的 “合意目的”比

一般合同之目的更为复杂。因形成时间不同、参与股东人数不一、合意事项存在多种可能，股东合

同也存在多样性。既有公司成立前的股东合同 （如设立协议），也有公司成立后的股东合同 （如增

资协议）；既有与公司治理事项相关的股东合同 （如约定董事席位分配、表决权规则、增资事项的

合同），也有与公司治理事项无关的股东合同 （如股东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既有部分股东签署的

股东合同，也有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合同，甚至还有公司或者外部第三人参与签署的股东合同；既

有公开的股东合同 （如上市公司披露的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拘束协议），也有隐蔽的股东合同

（如未公开的代持协议），等等。各国对股东协议之理解和界定也存在差别，在法国，股东协议是由

股东签订的协议，内容可涉及公司资本持有或公司内部权力行使等问题，股东协议既可作为公司章

程之一部分，也可独立于章程而存在；② 在英国，广义的股东协议是对封闭性公司全体或部分股东

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公司、董事及公司将来的股东也可作为股东协议的当事人，③ 狭义的则仅指

封闭性公司股东之间缔结的合同；④ 美国 《标准公司法》将股东协议界定为股东之间订立的合同；⑤

一些州公司法直接将股东之间约定封闭性公司内部管理事项的协议称为 “股东协议”。⑥

以上林林总总的股东合同中存在 “目的对立的合同”和 “目的一致的合同”两种情况。其中，

处理股东之间与公司相关的 “共性、共益事项”的合同，可能具有一致的目的。例如，股东之间签

订表决权拘束契约，其目的是一致的，均旨在通过共同契约行为实现对公司或者某些决议事项的控

制。相反，处理股东 “私益事项”的合同，参与缔约的股东之目的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股东之间

签订增资业绩对赌协议，其目的存在对立的一面———老股东旨在获得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而投资

方则旨在确保从被投资公司获益。因此，股东合同中存在 “目的对立”与 “目的一致”的不同情

形，与普通合同之合意多为 “目的对立”之情形并不完全相同。

（二）公司决议中的 “合意目的”

公司决议是公司在面临重大决策时，依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通过一定程序，由公司机构

（如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通过行使表决权集体作出的决定。根据决议机构不同，公司决

议可分为若干类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审计委员会决议、股份公司成立大会

决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清算组决议，等等。股东会决议是公司最高意志之代表。

公司决议虽亦为股东或者董事、监事等之间达成的合意，但此种合意因为 “多数决”原则之存

在，并非参与主体 “完全一致合意”的结果，甚至在常态情形下更可能是 “不完全的合意”———

“部分的合意”或者 “多数的合意”或者 “拟制的一致合意”。从合意目的而言，与普通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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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对立”的合意，或者股东合同中 “目的多元”的合意不同，公司决议中所体现的合意，均系

“目的一致的合意”。一旦决议通过或者不通过，所有有权参与合意的主体 （无论其是否参与决议、

持何种表决意见），法律均假定其应或会遵守该决议。可见，公司法采取一种 “强制拟制”或 “强

制推定”的方式，将决议参与过程中各成员可能存在的不一致意思或多元目的，以 “决议”形式直

接确定为可强制执行的共同意思。所以，公司决议一旦通过，相关成员均应遵守，无论其内心真意

如何。尤其是股东会决议，在公司内部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不仅所有股东均应遵守，董监高原则

上也应遵守。在特殊情形下，其甚至对公司外部债权人 （第三人）有影响力，以此维持股东会作为

公司权力机关的至高地位。

可见，虽然参与公司决议的不同成员可能在合意之前或者合意达成过程中曾有或者曾表达过不

同意见 （例如，反对或者弃权），但一旦 “多数人或者多数资本之合意”以 “决议”方式通过，且

该决议在实体和程序上无违法性，则其对参与但表达过异议甚至明确反对、甚至缺席会议的成员均

具同等拘束力。这事实上相当于让持不同立场的成员遵守 “多数的合意”，进而让 “多数的合意”

具有 “一致同意”的效果———公司法中此种 “决议中的合意”可被理解为 “拟制的”或 “强制的”

的合意。此种法律拟制技术旨在让公司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若缺乏对决议的 “强制或拟制合意”，

则公司无法成为一种民主机构，股东合资也会因此变得不太可能或至少会增加很多困难，影响共同

治理的效率。可见，与股东合意目的之私人性不同，公司决议中的合意目的带有更多的公共性，已

超出了纯粹的私人秩序范畴。

（三）公司章程中的 “合意目的”

公司章程乃公司之内部宪章①、根本大法②，是形成公司治理私序的重要文件③。按照 Ａｌｌｅｎ标
准，公司章程之制定或者修改，应遵循公司或者股东整体权益或者正当目的标准。④ 公司章程之制

定或者修改需以股东合意或者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进行，因此，有人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决议之属性，

例如，公共管理属性、意思表示集合性、严格程序性、拘束力扩展性，⑤ 这实质上是将合意程序与

程序之结果混淆了。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根本性文件，虽需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 （初始章程的

制订不需股东会决议，仅需股东共同签字同意），但一旦形成，其地位要高于一般股东会决议，股

东会决议之事项和程序亦需受公司章程约束，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将受到影响。因此，

公司章程与股东会决议系不同性质的公司内部公共文件。

从目的之对立性或者共同性维度而言，公司章程中所反映的股东目的，也是同向一致的，此与

公司决议所彰显的合意目的有共同性。公司法为维护此种目的一致性，通常都明确规定依法制定的

公司章程对特定的公司内部主体具有 “约束力”。此种目的一致性，无论在公司初始章程的制定，

还是其后章程的修订过程中，均得到了贯彻。当然，对这两类不同章程而言，合意的 “目的一致

性”还是存在差别———初始章程是自愿的、彻底的 “目的一致”，因其系全体发起人或股东同意方

能制定，在公司设立之初，股东的人合性、合作性体现也至为明显。此时，若无法就公司章程此类

重要事项达成完全合意，则公司设立极有可能走向失败。所以，初始章程的合意是 “完全一致”

的，但其后的章程修订往往贯彻 “特别多数决”，即便个别股东对修订内容明确表示异议，只要其

所控制的表决权未达到可影响 “特别多数”的程度，原则上就不会影响一项合法的公司章程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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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第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２页。
参见葛伟军：《股东合意的结构体系》，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５９ ７５页。
参见汪青松：《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载 《中国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２２９ 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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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的结构体系》，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５９ ７５页。

参见吴飞飞：《论公司章程的决议属性及其效力认定规则》，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７４ １８２页。



和通过。因此，修订章程所体现的合意可能是 “不完全一致”的合意，这种不完全的合意，也是因

为法律或章程的 “最低强制要求”而形成的。从合意目的的拟制性和强制性而言，公司决议与公司

章程有类似逻辑，但公司章程因通常需要满足特别多数决，其与公司股东会特别决议而非普通决议

内蕴的强制性更为类似。

二、合意之主体：自治性与限制性的差异

在合意主体上，股东合同、决议与公司章程也存在明显区别。股东合同的合意主体充分贯彻了

私法自治，完全由拟签约的主体自由选择；但公司决议的合意主体则具有法定性，须由决议机构的

成员参与，非成员参与并表决 （无授权）的决议，不能取得法定合意／合法决议的效果。公司章程
的合意主体虽亦为股东，但明显更少选择空间，且法律还对合意主体的数量做了明确规定，在合意

主体的 “强制性光谱”上，从股东合同，到公司决议，再到公司章程呈现出 “不断强化”的状态。

（一）股东合同：合意主体的充分自治性

股东合同在合意主体上彰显完全的私法自治。首先，就签约股东数量而言，股东合同没有特别

限制，可以由两位股东签订，也可以由两位以上的股东签订，甚至可以由全体股东共同签订，在构

成单方允诺的情况下，形式上的主体也可以为一人 （但此时实质主体仍不止一人，否则无法成立合

同关系）。可见，在主体选择上，股东合同充分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其次，就签约股东性质或类别

而言，股东合同也无特别限制，可由各类股东按照意思自治原则 “排列组合”签订。例如，可以是

普通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特别股股东与特别股股东或者普通股股东与特别股股东之间交叉签订；

也可以是老股东与新股东、老股东与老股东或者新股东与新股东之间交叉签订。而且，若有非股东

参与股东合同之订立，例如，公司董事或者公司以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例如实际控制人）参与股

东合同之订立，均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外部性而直接影响股东合同的效力。可见，股东合同在合意

主体方面确实体现了比较充分的自治性。当然，因公司类型之不同，法律对不同类型之股东所订契

约之公开性要求不同，在闭锁性的有限公司，股东契约主要表现为 “私密事项”，法律并不强制其

予以公开；但在公开性公司，例如上市公司中，股东契约则需要遵循证券法的信息披露规则，那些

可能影响股票价格或者实际控制人地位的重大的股东契约 （例如，一致行动协议、委托投票协议

等），需及时披露，以免影响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此时，股东合同的合意主体之自治性，事实上受

到信息披露规范的限制，难以成为纯粹的自主事项。

（二）公司决议：合意主体的限制性

公司决议之合意主体则有法定限制性，非法定主体原则上不能参与公司决议之合意，尤其是，

非法定主体参与决议过程，不能行使相关决议之表决权。若有非法定主体参与公司决议之合意并行

使表决权，则相关决议效力之合法性无法得到全面认可。例如，若有监事参与董事会决议，并计入

表决权数，或者反之，若董事参与监事会决议，并计入表决权数，或者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参与股东

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决议，并计入表决权数，则上述决议不具有合法性，因参与主体违反法律的

限制性要求，会直接影响决议之成立。当然，非法定主体若经有权成员许可，仅参与旁听公司决议

之过程，并不参与合意———不对决议本身发表意见，也不行使表决权，则不会影响决议之效力。而

且，这种 “旁听参与”有时还可能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例如，为促进监事履职，公司法规定监事有权

列席董事会会议，在其列席董事会会议时，并不参与决议合意之形成，只是一位会议的 “观察员”。

公司决议合意主体的限制性，是由特定决议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法定成员才能参与特定

决议之合意，唯此才能维护决议本身之性质，进而保护公司独立人格，尤其是公司意思形成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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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若不对公司决议合意之主体进行限制，则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将丧失其存

在的意义，公司机构职权之划分也变得毫无意义。公司也很容易会出现由外部人控制的问题，公司

治理或者公司人格独立之意义也将荡然无存。

但在非决议机关成员参与决议合意的情形下，若剔除该非法参与主体之表决权，决议仍在有效表

决范围之内，为维护公司行为之稳定性，可在此例外情形下，不否定决议之效力。例如，若剔除参与

董事会决议之监事，该董事会决议仍符合法律或章程之规定，各种通知程序及表决权数亦属合法，则

从公司行为稳定性出发，可在剔除相关无权参与合意之主体后，认可相应董事会决议之效力。

（三）公司章程：合意主体的法定性

公司章程的合意主体具有更强的法定性，公司章程只能由发起人或者股东参与制定，其中，初

始章程由发起人或者创始股东制定，修订章程也只能由修订时的 “在册股东”参与制定，非法定主

体亦不能参与公司章程之制定或者修订———这是指公司章程最终表决通过意义而言的，律师或者董

事、非股东的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公司章程表决前的程序是十分常见的。当然，所谓 “在册股东”，

应根据股东名册确定，因为唯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可主张行使股东权利。① 若股东已转让其

股权，尚未完成股东名册之变更，且公司并不知晓此种股权变动契约之存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亦未

通知公司进行股东名册变更，此时，在公司法上，公司章程之修订至少在形式上仍应由原股东参与

合意。但基于诚实信用和权利善意行使之原则，为平衡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之权利，转让股东在行

使公司章程之 “名义修订权”时，应知会受让股东，不能故意损害其利益，或者应按照受让股东的

意思或双方合意对章程修订草案进行表决，以避免通过章程修订恶意损害受让股东利益，最终影响

股权转让合同之履行。

当然，因为公司章程之修订在法律程序中一般要经过草案确定和决议通过两个程序，在实践

中，公司章程草案未必由股东拟订。虽然在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职权中，并无制订公司章程草案的

规定，董事会并不直接负责公司章程的制定，但因董事会负责确定股东会的议案，因此，董事会在

公司章程修订过程中可能事实上会扮演提出修改建议或执行修改决议的角色。所以，一般初始章程

草案是由发起人或其所聘律师团队负责起草，但公司章程修订草案则多由董事会提出，并以议案方

式提交股东会审议，当然，董事会在形成公司章程草案时，亦可请律师等专业人士辅助。由于最终

修订权掌握在股东手上，此种其他主体参与辅助形成章程草案之行为，并非打破了公司章程制定主

体之法定性。

三、合意之方式：表现形式与合意过程之差异

在合意之方式上，股东合同、决议与公司章程存在更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合意之表现形式，

还是合意之形成过程，三者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有学者认为，股东合意在公司法中是分层递进

的，从上往下主要有四个层次：股东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书面决议、全体股东签订的协议、非正式

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越往下，越重实质轻程序；越往上，越重程序轻实质。② 总体而言，股东合

同的合意方式最为自由，而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形式，其合意方式具有法

定性和书面性，且需以一定方式对股东或者公司甚至外部当事人公开。可见，不同形式的股东合

意，其表现形式与合意过程在自由度或者公开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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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合同：合意方式之自由性

就合意方式而言，股东合同最为自由，而且，法律不要求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因此，股东合同

可以以口头形式存在，也可以书面形式存在，还可以数据电文等特殊书面形式存在。此外，股东合

同亦可以特定行为———履行行为的方式成立。若不存在书面合同，股东以履行行为表明其对争议中

的合同事项之态度，亦可形成股东间的合同关系。而且，股东合同合意之方式，完全适用合同法有

关合意方式之规定。股东合同合意之过程也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要约与承诺之一般规定，在此方面

并无特殊性。“股东协议优于章程的地方主要在于，它是一份私人文件，不需要在公司档案室备案，

而且其合同效力源于合同法的一般原则而不是公司法”。①

按照 《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② 同时，该

法还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

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

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③ 可见，口头协议在法律

上是被允许的，只要其系双方之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理

论上而言，股东之间签订口头协议，或者以口头承诺方式入股，若能证明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符

合法律规定，亦可有效。但在实践中，口头形式的股东协议并不常见，这一方面是因为股东合同往

往涉及投资安排等重要事项，以口头协议方式进行容易发生纷争；另一方面是因为股东合同往往涉

及一些法律行为，法律明确要求采取书面形式，例如，若股东合同约定以不动产、股权投资入股，

若无书面方式，无法办理不动产、股权转让手续，故基于此种法定权利变动程序之限制，股东合同

也被迫采取书面形式。

可见，股东合同的形式是多样的，股东合同的书面形式也是多元化的。在公司法上，股东合同

还可能以 “章程条款”的形式存在。例如，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出资之安排，被视为股东之间的契

约，无论股东之间是否另行就出资签订合同，若个别股东存在出资瑕疵等情形，其他股东可根据公

司章程诉其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上关于股东出资行为之规定，属于特别法上的合同规范——— “组

织合同规范”，该类规范应优先于合同法上的 “一般合同规范”予以适用。例如，在一般合同法上，

若股东存在出资违约之情形，则任何合同对方———其他股东 （无论其是否按期缴纳出资）均有权对

违约之股东提起诉讼，合同法并未对违约之诉的主体作出特别限制。但按照 《公司法》（２０１８年）
第２８条之规定，股东出资合同的诉权主体受到限制，唯按照公司章程足额缴纳出资之股东，方可
向其他股东主张违约责任。但很显然，这种对诉权主体的组织法限制其实不利于公司资本充实，因

此，《公司法》（２０２３年）删除了上述规定，由此，关于股东出资违约之诉应适用 《合同法》的一

般规定，起诉主体不再受到限制。

此外，股东合同不仅在合意形式上是自由的，在合意的公开性上也多半是自由的，除非特殊形

式的股东合同。例如，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代持协议等，需以法定方式披露，若未

予未披露，义务人可能受到行政处罚，合同在私法上的效力也可能受到影响。但有限公司的股东合

同是否对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外部当事人公开，是股东自由决定的事项。是否公开并不影响股东合

同的效力。

（二）公司决议：合意方式之法定性

尽管公司决议因决议机构之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其所彰显的合意方式都具有法定性———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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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部对其他股东、公司予以公开，若为上市公司，还需对公众投资者或社会公开，以便决议

之执行。也即，公司决议均表现为一系列固化的 “集体行为”与 “书面形式”———原则上，公司

决议不可以口头方式进行，通常表现为书面形式，需要以 “书面记录＋书面决议”的方式存在，也
必须依据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与方式为之 （例如，公开通知股东或者董事、将决议记录留存

于公司，让公司内部知晓），否则，可能因决议程序存在瑕疵而被撤销。公司决议的合意方式是通

知开会、召开会议和集体表决，也即，相关权利人通过发出会议通知、召集会议、出席会议、民主

讨论、作出决策来形成合意。可见，在决议机构成员为复数之通常情形，公司决议是一系列 “集体

参与行为”之汇集，此与股东合同订立时，双方或多方采取要约、承诺之方式达成合意明显不同。

当然，若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会议通知与会议召集虽不构成合同法上的要约，出席会议或者参与

决议也非合同法上的承诺，但会议决议过程中的商谈确实类似于 “缔约谈判”———各方参与人对决

议之条款进行深度磋商，再以投票方式达成一致。因此，在广义上，将公司决议过程理解为全体机

构成员围绕特定议题进行的一场 “签约谈判”亦无不可。

公司决议是 “决议行为 ＋书面形式”之混合， 《公司法》第２４条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召开会议和表决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法》第６４
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

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

会议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我国 《公司法》虽未规定公司决议须以书面方式进行，但从该法的相

关条款中不难看出，公司决议以书面方式为原则，例如，该法要求公司股东会决议以集会的方式进

行，要求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① 同时，该法还对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会议时，② 或者只有一个股东，不设立股东会时，③ 如何进行书面决议进

行规定———以上情形均需股东在决议上签名或者盖章。若无书面形式，又如何在决议上签名或者盖

章？公司决议的书面形式表现在多方面，例如，会议通知是书面的、会议记录是书面的、表决用票

是书面的、决议内容是书面的……，所有这些书面方式中，决议记录与决议内容书面化最为核心。

虽然公司发出会议通知时，也可能以电话等口头方式为之，但决议内容最终须用书面方式固化下

来———若无书面形式，最终难以证明决议之存在。此与口头合同不一样，在无书面形式之时，可用

各种其他证据 （包括履行行为），以证明口头合同之存在。以股东会决议为例，若无书面凭证，即

便全体股东一致认可，亦不能产生决议之效果。例如，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对外部担保行为进行

决议，即实施了外部担保，就该担保行为发生效力争议，若全部或者多数股东实质认可该担保行

为，但并无召开股东会会议之实质，则难以根据全部或者多数股东事实同意，来证明存在同意对外

担保之股东会决议存在。这是因为，公司决议乃程式化行为，即便是简化的决议行为———例如，书

面决议，也需要全体股东以书面方式为之———签字同意。由此，口头决议在公司法上并无生存空

间，所以，公司决议行为乃要式行为，须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或要式行为是公司决议之原则。

当然，公司决议之书面形式也是多元化的，例如，可以采取现场开会、集体决议、制作会议记录和

书面决议的标准方式进行；也可采取不现场开会，但以电子邮件、传真、微信、传签等方式在决议

文件上签名的简化方式进行。公司决议是程式化的民事行为，口头决议无法产生决议之效果，这一

方面是因为口头决议存在举证困难，更主要是规范公司治理之需求。

（三）公司章程：绝对的书面性

在合意之法定性方面，公司章程与公司决议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而且，法律对公司章程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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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公司法》第６３条、第６４条。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债权人委员会之召开，同样也要求以类似集会的方式进行。
参见 《公司法》第５９条。
参见 《公司法》第６０条。



性要求要甚于公司决议。虽然，在公司法理论上，公司章程经常被认为是一种 “法定合同”，但公

司章程的制定并不像股东合同的签订一样自由。“尽管公司章程拥有合同的属性，但是它们显然不

仅仅是公司与其成员之间的私人谈判。公司章程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成为一份公共文本”，公司需向

登记官提交自身的章程以完成公开登记。① 在法律形式上，公司章程只能采取书面形式，不能以口

头形式存在，“口头章程”之效力无法得到公司法的认可。同样，股东也不能以履行行为证明其对

公司章程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均为要式行为，需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定方式为之。各国公

司法一般规定，公司初始章程的制定需经全体发起人／股东同意，而修订章程需经股东会特别决议
通过。例如，英国 《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２１条也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特别决议修订章程。在日
本，公司成立后，股份公司章程修改需经股东大会决议，② 而合同公司需经全体社员同意方能修改

章程。③ 而且，与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不同，公司章程属法定备案事项，需以一定方式公开。公司

章程在公示性上比股东合同和公司决议更强。英国的公司法向来是要求公示公司宪章，且自１９６８
年以来，欧共体的公司法在任何情况下均有此要求。从而使那些与公司发生交易的主体拥有合法的

预期，即登记的章程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标准的合同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才能

适用于公司章程。若公司章程的后续修订只顺应了公司设立者的意图，却未能把该意图体现在注册

文件中，则此种后续修订没有效力，因为注册文件的读者没有办法揣测在把设立者的合同转变成章

程文件过程中发生了哪些错误。④ 在德国，公司章程需经公证和登记，在公司以决议方式持续性修

改公司章程时，需办理公证和登记手续。若是一次性决议改变公司章程规定，并非试图持续性改

变，则不需办理公证和登记手续。吕迪格·维尔纳 （ＲüｄｉｇｅｒＷｅｒｎｅｒ）博士指出，在 （德国）文献

中，对于这种仅有一次性效力的突破章程决议是否需要公证和商业登记，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不需要，因为公证和登记主要是为了服务于登记的公示和保护交易安全，而一次性的内部分配决议

不具有这种 “对世效力”。作者随后明确赞同了ＢＦＨ（联邦财政法院）的判决，即这种决议既不需
要公证也不需要商业登记。⑤ 在我国，公司章程也要求备案公示，⑥ 但在企业登记实践中，如何备

案公示依然没有解决。⑦

虽然公司章程具有 “绝对书面性”的特点，但该种书面性并不仅仅表现为 “公司章程”的文

件，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公司章程也可能表现为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协议，也即，股东会决议或者

股东协议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具有替代或变更公司章程的效果，从而具有公司章程的功能。例如，

英国 《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１７条将股东协议纳入公司宪章的范畴，从而使股东协议具有公司自治规
则的特质，英国法还排除了 《１９７７年不公平合同条款》对进入章程的股东协议条款的适用。大法
官Ｓｔｅｙｎ认为，公司章程不基于虚假陈述、普通法上的错误、衡平法上的错误、不当影响或者胁迫
而撤销。⑧ 法院的这些做法，旨在维持公司注册证书具有终局效力的立法政策，法院虽然希望股东

在改变公司章程时能与注册官沟通，及时在注册章程中反映这些变化。未能通知注册官员甚至构成

刑事违法，且可能招致民事处罚，但修订后的章程似乎不会因未能遵守这一规定而失去效力，这反

映公司章程对股东私人合同或决定的让步———股东一致同意的决定，即使是以非正式方式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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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９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８页。
参见日本 《公司法典》第４６６条。
参见日本 《公司法典》第６３７条。
参见 ［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９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８页。
ＤＳｔＲ２０２３,８７２－８７３．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９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７条。
参见蒋大兴：《公司登记改革与营商环境促进———六个可能的要点问题》，载 《当代法学》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４２ ５７页。
Ｓｅｅ[１９９２]Ｂ．Ｃ．Ｌ．Ｃ６９３,ＣＡ,６９８．转引自 ［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 （第９版），罗培新

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９页。



　　　　　　仍然有效。① 在加拿大的一些判例中，股东协议也被描述为兼具合同性质和公司宪章性质的混合

体。②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签署的股东协议解释为公司章程进而赋予

其组织法效力的，③ 但也有学者对股东合同替代公司章程采取严格解释的原则———即股东合同必须

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意愿，且该合同必须满足修改章程条款的一般原则 （如公司权益标准或正当目的

标准），否则，若全体股东无意修改章程条款，则无论该协议是否向公司披露、被公司所知晓，都

不会产生修改章程条款的后果。④

四、合意之内容：私约自由与共同治理之差异

在合意之内容上，股东合同虽与一般合同相比有更少的自由性，甚至 “契约不自由”成为公司

法上组织性契约之本质，此亦是 “公司法中的合约逻辑”不同于 “合同法中的合约逻辑”之核心

所在。此种合约逻辑之差异是由公司以及公司法的组织法或团体法本质所决定的。因为公司内蕴的

团体性，公司法中的契约多为 “组织性契约”。该种 “组织性契约”属 “私法中的公共契约”或

“私法中的团体性契约”，正是因为公司契约之团体性，其意思自由及自己决定受到更多拘束———

“合同不自由”成为公司契约之主要品性。无论是公司设立、运营还是解散过程中，“合同不自由”

都是普遍现象。⑤

但此种 “合同不自由”是相较于公司法以外的普通契约——— “个体性契约”而言的。若与公

司决议或公司章程比较，股东合同贯彻更多的私法自治，内容相对自由，股东合同约定何种事项，

主要由股东根据需要商定。然公司决议或公司章程旨在满足公司治理之共同需要，在合意内容上，

首先应遵守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在先约束，不能全由股东自由选择，唯在法律明确许可或者授权

的空间范围内，方可嵌入 “有限的自由事项”。此种 “内容法定性”之不同，体现了民事主体 “私

约自由”与组织治理 “共同约束”在本质上之差异。

（一）股东合同：相对的私约自由

尽管公司法上的合同与一般合同相比比较，自由空间更少，但股东合同本质上仍是私约自由之

产物。所以，加布里埃尔·劳特伯格 （ＧａｂｒｉｅｌＲａｕｔｅｒｂｅｒｇ）认为，股东协议的根本作用在于切断投
票权与控制权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公司成文法所规定并强制要求的。他指出，公司章程和内

部规章受到这些强制性法定投票制度的约束 （例如，关于董事罢免的规则），但股东协议作为一种

私法合同，享有更广泛的合同自由，允许股东直接通过谈判来分配控制权 （如董事会席位），而这

是公司章程在法律上无法做到的。⑥

股东之间的合同可以区分为两类：一为普通合同，此类合同规范事项与公司治理或者公司法无

关，例如，股东之间的普通买卖合同；二为治理性合同或者组织性契约，此类合同规范事项与公司

治理有关，往往涉及股东之间的权益，或者与公司利益或公司财产密切相关。例如，表决权拘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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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９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９页。
ＳｅｅＥｕｈａＰｒｉｎｔｅｒ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ｔｄ．ｖ．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９８]１Ｓ．Ｃ．Ｒ．７９５．转引自李建伟：《股东协议的组织法效力研究》，载 《当代法

学》２０２４年第６期，第６８ ８１页。
例如，在北京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曹某等公司利益纠纷案中，法院即持这一观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１７２号法院民事判决书。
参见葛伟军：《股东合意的结构体系》，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５９ ７５页。
参见蒋大兴：《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载 《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３５ １４８页。
ＳｅｅＣ．Ａ．Ｎｏ．１２０３８-ＶＣＧ,２０１７ＷＬ３４５１４２(Ｄｅｌ．Ｃｈ．Ｊａｎ．２４,２０１７),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ＧａｂｒｉｅｌＲａｕｔｅｒｂｅｒｇ,“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ｔ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３８Ｙａ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８,Ｎｏ．４(２０２１),ｐ．１１４２．



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利益让渡协议等等。股东之间的普通合同几乎完全遵守合同法的规则，贯

彻私约自由，仅受合同法的一般拘束；但股东之间的治理性合同因涉及其他股东或者公司之利益，

则不能完全自由，除应受合同法拘束之外，还受到公司法的约束。即便如此，在可约定的内容上，

股东合同之自由度，仍比公司决议或公司章程的自由度更高。法律或者公司章程一般并不事先对股

东之间可签约的内容进行积极规范，例如，并不明确规定股东之间可以就何种事项进行缔约，只是

事后以消极方式对股东之间的合同自由进行反向检验。例如，强调股东之间的合同自由，不能损害

公司的独立人格；股东之间的合同自由不能损害公司财产的独立性。由此，《公司法》对股东合同

自由的规制，也多为 “否定性规制模式”。例如，我国 《公司法》第２１条、第２２条、第２３条关于
股东权利行使之规范逻辑，主要采取否定性规范之方式，强调公司股东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或者债权人之利益”，并对股东滥用权利之行为，分别规定了赔偿责任或者连带责

任。此种规范逻辑，体现了私约自由的一般规范方式———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乔治·Ｄ.霍恩斯
坦 （ＧｅｏｒｇｅＤ.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在其论文中也主张，对于闭锁公司，法院没有理由不认可那些偏离了所谓
公司 “规范”的股东协议条款。只要这些协议不危及其他股东、债权人或公众，也没有违反明确的

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么成熟的成年人应当能够自由地改造法定公司形式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即，

“没有理由阻止心智成熟的人们，将法定的 （公司）形式调整为他们想要的结构，只要他们不危及

其他股东、债权人或公众，也不违反公司法律中明确的强制性规定。”①

（二）公司决议：事先被限制的自由

与股东合同，尤其是治理性合同中所内蕴的 “相对自由”不同，公司决议尽管系公司内部治理

机关的 “职权行使行为”，但在决议之内容上，此种权利行使行为是一种 “事先即被限制的自由”。

首先，公司内部机关一般仅能就 “法定事项”进行决议。公司法通常会对不同公司内部机关的

可决议事项事先予以规定，以明确公司内部不同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例如，我国 《公司法》第

５９条、６７条、７８条分别对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职权范围进行了规定，由此，股东
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的事项就事先被限制了，仅能就 “法定事项”进行决议。

其次，公司内部机关所决议之法定事项不能 “相互串通”。通常，公司内部机关应各司其职，

原则上不能僭越不同机关之法定职权。例如，法律规定应由股东会决议之事项，原则上不能下放给

董事会决议 （除非股东会专门授权，且该授权不违反利益冲突等基本原则），反之，法定的董事会

决议之事项，一般也不能随意收归股东会决定。只有董事会因为某种原因，无法行使授予其的权

力，或者董事会的决策存在某种缺陷，或者董事会邀请股东参与决策，股东会才可行使这些权力。②

禁止或者限制不同类型的公司机关串通决议，旨在确保公司内部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以维护法人

人格之独立。否则，监事会决议之事项，若转由董事会决议，则公司内部之监督机制将荡然无存。

一些国家法律还明确规定，公司内部机关若超越法定权限，相关决议或者章程是无效的。例如，日

本 《公司法典》第２９５条规定，对依本法规定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以董事、执行官、董事
会及其他股东大会以外机关可决定为内容的章程规定无效。③

再次，公司内部机关所决议之事项可以是 “章程规定之事项”，但公司章程不能随意对公司内

部机关可决议之事项进行规定。通常，公司章程仅能在 “法定事项以外”另做规定。例如，我国

《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股东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之其他职权另作规范，上述所谓 “其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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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Ｄ．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Ｈｅｌ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５９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９,Ｎｏ．６(１９５０),
ｐ．１０５６．　

参见 ［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９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７９
３８１页。

参见日本 《公司法法典》第２９５条。



权”应不包括法定职权，仅能在法定职权事项以外另作规定。

最后，对于法定或者章程规定以外的其他事项进行决议，未必能产生公司法上 “决议之效力”。

例如，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对股东之家庭内部矛盾作出决议，并不能产生法定的决议效力，上述

决议对股东或者董事并无法定的拘束力。

可见，与股东合同之不自由比较，公司决议的限制程度更高，而且，法律或者公司章程对公司

决议事项的限制通常都是采取 “事先限制”或 “积极限制”的方式。虽然，法律同时也对公司决

议之事后否定设计了无效、可撤销、不成立等约束机制，但公司决议的各种否定机制均以事先规制

为前提和基础，此与对股东合同自由之规制方法仍有明显差别。公司决议自由之所以事先受到各种

拘束，主要旨在厘清组织法上不同机构之职权，以形成内部制衡机制，同时，避免职权行使边界不

清，提升组织治理之效率。当然，因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治理需求，此种 “事先限制”到底是采取

“法定方式”还是 “当事人自治方式”仍存在较多争议，① 支持公司自治的学者更多主张此种事先

限制应由当事人自己去设定，而非由法律强制规定，但无论采取法定限制还是自我限制的方式，

“事先限制”乃公司决议事项之一般特征。

（三）公司章程：法定的共同治理拘束

在合意内容的法定性方面，公司章程同样类似于公司决议。公司章程可以记载什么事项，首先

也都是法定的。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公司章程上可记载事项区分为三类：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其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法定的、必不可少的记载事项，一

旦缺失，可能影响公司章程之效力。例如，公司名称即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公司章程若未记载公

司名称，则无法判断是何公司之章程，自无法发挥公司章程之效力。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其内容亦

系法律明确规定，只是是否记载当事人有选择的自由，若选择记载，则产生记载之效力，若不选择

记载，则不产生记载之效力。公司法列举并授权当事人以自治方式予以记载的内容，为相对记载事

项。例如，《公司法》第８４条所规定的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即可理解

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若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不同于法律之规定，则该项规定发生效力。任意

记载事项是指法律未明确列举，而由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予以记载之事项，该类事项之记载有更大的

自由空间，但此种自由仍小于股东合同中的私约自由，股东选择记载于公司章程中的事项应为 “适

合公司章程记载之事项”，并非任何事项均可自由记载于公司章程。所谓适合公司章程记载的事项

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该事项是股东的共同利益事项。通常，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事项，往往关乎全体股东之共

同利益，若不关于全体股东利益之事项，则无需记载于公司章程。例如，仅涉及某股东个人之家庭

事项，则与其他股东权益无关，不能记载于公司章程。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公司章程不能对个别股

东的公司法事项予以规定，有些事项虽表面上可能是授予个别股东权利 （例如，授予类别股股东权

利之事项），但上述事项仍会关于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可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若某事项纯

系股东私人利益事项，或者个别股东之间的利益事项，与股东整体利益或者公司利益无涉，则不宜

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记载，可以用股东合同或者其他文件予以规范。

其二，该事项是与公司相关的事项。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事项，要么与公司治理相关，要么与公

司利益相关，前者多体现为公司组织机构之职权配置与划分。例如，公司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

权、议事规则，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后者多体现为公司运营或解散中的重要事

宜。例如，股东或者董事行为之各种限制、公司组织变更或反收购之各种限制、公司解散之具体情

形、股权转让之具体限制规范，等等。与公司无关之事项，一般不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

—１５１—

公司法上 “多元合意”之竞争

① 参见梁上上：《公司权力的归属》，载 《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６８ ８２页。



总之，公司章程中的记载事项，旨在实现股东设立公司、维持共同治理之需求，因此，公司法

会事先对某些重要的 “共性事项”以法定方式予以规范，这是为了对股东的治理行为予以约束，避

免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公司章程虽也允许一定的自治空间，但唯与股东、

公司整体利益相关的事项才需在章程中予以规范，若仅为股东私人利益或者仅涉及个别股东之间的

利益事项，则可用股东合同或者其他文件予以规范，公司章程只解决股东之间的 “共同治理事务”，

公司章程因此也是最能彰显公司组织性特征的文件，是组织性契约的集中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法

院也认为：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或全体股东共同制定的公司基本文件，是股东之间通过意思自

治的方式就公司设立、组织形式、经营管理、股东及高管的权利义务等形成的准则性文件，系公司

宪章。故公司章程体现的是股东的自由意志，只要公司章程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禁止性的法律规

定，司法一般不应介入公司章程这种公司内部事务，即使需要司法介入，也应当保持必要的限度。①

五、合意之效力：区分主义的解释逻辑

在公司内部多元合意的竞争过程中，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何者具有优先的效力？

或者说，当这些文件对某些事项有不同规定时，以何者为优先？尤其是，未经法定程序的私人合同

是否具有修改或取代具有 “公共性质”的公司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之效力？此类合意竞争本质上是

“私人合意”与 “公共合意”、“私人秩序”与 “组织秩序”的矛盾，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

争议。例如，在 “通化某股份有限公司、王某忠等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民事再审案”中，法院严格区

分股东协议、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若未经法定的公司章程修改程序，股东协议也只能产生合同法

上的效果，并不能视为公司章程。②

虽然公司章程经常被视为合同，股东决议亦有合意性，但从否定性效力模式上而言，三者存在

巨大区别。例如，合同效力有不成立、无效、可撤销、解除等多种否定性效力模式；股东会决议亦

有不成立、无效、可撤销之分；唯公司章程一般仅有有效与无效之说，少有解除、可撤销之说。这

与公司章程的功能目的，以及组织治理之特性有关，公司章程的解除实质会导致公司解散，由于公

司法有专门的解散制度，从而替代了公司章程解除之需求。以下对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

的效力关系，择要解释。

（一）公共强制优先：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股东合意无效

无论股东之合意表现为何种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善良风俗的股东合意

均属无效，均不产生替换其他股东合意形式之效果。当然，关键问题是，如何识别公司法中的强制

性规范？对此，学界已进行众多研究。③ 有人认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是一种 “谱系结构”；④

还有人认为，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的正当性来源复杂，核心是公司独立人格导致少数股东和债权人

成为弱势群体，需要驯服因资本多数决机制等产生的控制权，避免组织失灵，内化公司独立责任的

外部性，防免信息不对称，保护交易安全和适度扩张公司的公共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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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川０１９３民初１２５４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吉民再３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刘俊海：《基于公司理性自治的公司法规范重塑》，载 《法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 １２页；郭锐：《商事组织法

中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以董事会制度为例》，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６７ ８０页。
参见陈景善：《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谱系》，载 《社会科学》２０２５年第７期，第１６８ １７８页。
谢鸿飞：《新 〈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兼论公司法国家强制规范的自然规则化》，载 《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第９８ １０９页。



个人认为，在公司法中，以维护法人人格之独立性、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底线利益之规

范，均应解释为强制性规范，违反此类强制性规范的股东合意，无论其为股东合同、公司决议或者

公司章程，均应属无效。例如，《公司法》第１５条约定的担保程序、第２２条约定的关联交易规则、
第２３条约定的法人格独立规则、第４９ ５４条约定的出资责任及第２２４ ２２６条的减资责任、第２１１
条的违规分配责任、第５７条约定的股东知情权、第１７９ １８６条约定的董监高信义义务规则，第
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条约定的董监高内外部责任等等，均属强制性规范，若以股东合同、公司决议
或者公司章程等方式豁免上述责任，或者作出对公司、股东、债权人不利的安排，无论其是否得到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其涉及公共利益、交易安全、排除法定权利或义务等问题，超出了股东或公

司自治的范畴，① 应认定为无效，均不能产生替换其他股东合意形式之效果。

（二）主体优先：不同文件约束不同主体

股东合同、决议与公司章程在约束效力上的差异首先体现为约束主体的不同，因三者为不同类

型的法律文件，故分别在各自约束的主体范围内发生效力。如同学者所言，“公司章程、股东会决

议和股东协议三种方式有各自适用的领地，互不干涉”。② 或言之，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

合意主体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上述合意约束主体范围之差异。简单来说，股东合同的约束

主体多为股东，股东合同的效力原则上不能扩张到公司，除非公司在该合同上签章，或者股东合同

被视为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但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却不仅能直接约束股东，还能直接约

束公司，甚至公司的董监高。在特定情形下，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还能约束或者影响特定的外部

债权人。例如，在公司对外担保之情形，债权人对该担保是否按照公司章程之规定经过公司内部机

关决议具有合理审查之注意义务，公司担保决议系公司担保意思之形成，③ 这实质上使公司章程及

公司内部决议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力。故学者认为，从公司内部构造看，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及独立

人格的基石，是股东自治的基础，是公司管理者的行动指南；从公司的外部关系看，公司章程能保

障公司内外部参与人的权益，促进公司内部人员及国家与公司的衔接。④

虽然，法律允许设立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但股东合同大多具有相对性，原则上仅能约束缔约

主体，不能直接约束公司，也不能直接约束董监高。所以，迈耶 （Ｍｅｙｅｒ）法官在判决中也认定，
与章程不一致的股东私人协议是有效的，但其约束主体是股东。当一家特拉华州公司的所有股东签

订书面协议，约定未经少数股东 （原告 Ｚｉｏｎ）同意，公司不得从事任何 “业务或活动”时，该协

议在原始签约方之间是可强制执行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即使那些为使该协议生效所需的法定正式步骤
（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尚未完成。⑤ 在我国，股东合同原则上也仅能约束股东，若要其对公司产生

约束力，则要么是公司参与了该合同之签署，要么是其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合同⑥，要么其是法

律明确规定可约束公司的股东合同，要么是公司以股东会决议明确追认了该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司法解释草案中，解释草案的起草者也持类似观点。⑦ 由此，股东协议需

具有公司章程之效果，须是全体股东以书面决议方式一致同意，或者是法律明确允许股东另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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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许德风：《组织规则的本质与界限———以成员合同与商事组织的关系为重点》，载 《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９４
１１１页。

参见葛伟军：《股东合意的结构体系》，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５９ ７５页。
参见高圣平：《论相对人审查义务视角下的公司担保决议———基于 〈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载 《法

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５７ ７８页；高圣平：《公司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载 《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３６
１４７页。

参见常健：《论公司章程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载 《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６ ９０页。
ＳｅｅＺｉｏｎｖＫｕｒｔｚ,５０Ｎ．Ｙ．２ｄ９２(１９８０)．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股东合同，若所规范之事项并非公司治理事项，仅为股东间的私事，亦非法律明确规定 “股东一致同

意”可对公司产生拘束力之事项，且公司未以某种意思表示加入该合同之履行，亦不能认其当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第１２条。



定，或者是公司以决议方式对协议内容予以认可，从而使其具有公司集体行为之效果，而非股东之

间私下协商的合同，进而才可能具有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之功能，对公司产生约束力。

相反，公司决议和公司章程的约束主体范围更广。不仅约束参与决议或者制定公司章程的主

体，还约束参与者以外的特定人员，受其约束的主体范围具有一定的 “外部性”。例如，股东会决

议不仅约束参与决议并投赞成票的股东，一旦其合法通过，还约束投反对票、弃权或者根本未出席

会议未投票的股东，也约束没有投票权的公司董监高，或者公司本身，这显然是股东合同所不能做

到的———股东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董监高和公司。公司章程在约束主体范围上也具有 “外部性”，

公司章程一旦依法制定，同样也能约束投反对票、弃权或者根本未出席章程修订会议的股东，而

且，还能约束公司及其董监高，甚至公司外部的债权人，具有更广泛的外部性。保柳斯·米利亚乌

斯卡斯 （ＰａｕｌｉｕｓＭｉｌｉａｕｓｋａｓ）引用英国上议院在Ｒｕｓｓｅｌｖ.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Ｂａｎ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一案中
的判决，阐明了一个关键原则：“公司不能通过合同有效地放弃其修改公司章程或增加股本的权

力。……虽然股东可以自由地签订投票协议并约定如何行使他们的投票权，但公司本身不能有效地

约束自己，也不能仅仅通过合同手段来逾越其法定权力。”① 可见，股东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公司，

原则上只对签约主体有效。在 “上海服装 （集团）有限公司诉上海顺城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

纠纷案”中，法院也认为，协议不能替代或吸收章程，即便当事人是协议主体。即，上服公司所称

协议系由顺城公司部分股东签署，该协议约定仅具有案外合同的约束力，故即便上服公司与盛源公

司在上述协议中对诉争改扩建工程建设筹集资金事宜做出过相应承诺，但这并未被顺城公司章程所

吸收，也与顺城公司章程所约定的股东出资义务不符，故本院确认上服公司与盛源公司间的协议约

定不具有章程效力，亦对诉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具有影响力。②

（三）时间优先：“在后约定”能否修改及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 “在先约定”

在公司设立或者运行过程中，合意可能是一种 “动态组合”，股东之间的在先约定有可能会因

为利益、市场、博弈等各项因素而被 “在后约定”所修改，但在何种情形下，“在后约定”可修改

“在先约定”呢？对此，在以下情形可用 “时间优先”的原则来解释不同合意的优先效力。

其一，当合意主体一致、合意事项相同，合意形式也相同 （例如，均表现为股东合同），仅达

成合意的时间不同时，“在后合意”可视为修改了 “在先合意”。例如，若均为股东合同，且签约

主体一致，约定事项相同，则按照 “后约修改前约”的原则，“在后合同”具有优先效力。若合意

主体不一致，即便合意事项相同、合意形式相同，也不能当然认为 “在后约定”修改了 “在先约

定”。当然，于此情形，在相同的合同主体之间，可视为存在合意的修改，也即部分主体修改了其

在先达成的合意。若合意事项不同，合意主体一致、合意形式也相同，能否视为 “在后约定”修改

了 “在先约定”？此时，应解释为 “在后约定”补充而非修改了 “在先约定”。例如，在 “在先约

定”未约定某股东的知识产权出资，“在后约定”补充了其知识产权出资事项，此时，“在后约定”

因补充了在先事项而具有优先效力。可见，合意主体是否一致，是判断 “在后约定”是否具有修改

“在先约定”从而能否优先适用的重要的实质理由。

其二，在合意主体一致，合意事项相同，合意形式不同之情形，“在后约定”是否可以修改

“在先约定”？例如，“同样股东”签订的股东合同，能否为 “同样股东”参与的后续股东会决议、

公司章程所修改？对此，有法院持肯定立场。例如，在 “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某传播有限公司股

东出资纠纷案”中，同时存在多份股东会决议和协议，法院认为，应当采取内外有别的方式认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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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ｅＰａｕｌｉｕｓＭｉｌｉａｕｓｋａｓ,“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ｓａＴｏｏｌ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ｉ-
ｖａｔｅＬａｗ,Ｖｏｌ．６,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１２３．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徐民二 （商）初字第１７６４号民事判决书。



　　　　　　东的真实意思，进而确认在后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对在先签署的股东协议的变更。① 也有法院认为，

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具有同等约束力，在后章程没有规定在先协议的某些内容，不代表公司章程缩

小或限制了在先协议的权利。只要股东间的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

规以及与公司章程相冲突，即应当与公司章程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② 还有法院认为，股东协议与

公司章程系分时段发生效力。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协议属设立协议，该协议仅调整公司设立过程的法

律关系和法律行为，公司成立则协议效力终止。③ 在先协议是否公司成立即失去效力？主要取决于

协议约定事项是否履行完毕，若协议约定事项尚未履行完毕，则其在约定主体之间仍应有效。例

如，在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度假村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合

作开发协议”的内容既包括项目公司设立完成前的事项，又包括项目公司设立后股权比例调整等股

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包含项目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僵局解决机制、利润分配、

退出机制等，实际上承担了公司章程之外的规则性协议的功能，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

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对各股东依法应具有约束力。④

在合意主体一致，合意事项相同时，在先协议能否为在后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修改？需具体分

析。若后续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满足决议、章程生效的程序和实质要件，且同意该决议、章程的

股东与股东合同的签署者一致，则后续股东会决议可修改在先的股东合同。若股东会决议的参与股

东与公司章程的通过股东相同，但参与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公司章程的部分股东对决议事项、公司章

程修订事项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即便该股东会决议通过或者公司章程修订符合法定程序和实质

有效，因有部分参与股东合同签署的股东在决议通过或者章程修订过程中未表示同意，则在先的股

东合同不能为后续的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修改，三者各自在相应的、不同的范围内对不同主体

发生效力。例如，在 “某围垦开发有限公司诉刘某某与公司有关的诉讼纠纷再审案”中，法院认

为，在后的股东会决议若未能得到在先合同当事人一方的同意，也不能修改在先的股东合同。⑤

其三，在 “在先约定”与 “在后约定”不一致之情形，当事人是否自己确定了优先适用的规

则？例如，当事人在股东合同或者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或规定，此前或者此后有关某事项的约定不

一致的，以ＸＸ为准。于此情形，若建立优先适用规则的合意文件之签署主体一致，或者建立优先
适用规则的合意文件的签署主体范围更广，则应支持该文件所确定的效力优先规则。反之，若建立

优先规则的合意文件的签署主体范围更小，则不能得出上述结论。可见，当事人自己确定的效力规

则，在解决合意文件效力冲突时，也并非一定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仍需考察参与签署的主体是否

一致或者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来确定。在 “某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郭某某公司决议纠纷案”中，法

院认为，若股东签订的 “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其具有优先于公司章程的效力，其后公司章程与股东

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应以 “合作协议”的约定为准。因为公司章程也是股东之间的合意，属合同约

定。⑥ 在 “重庆某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某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议纠纷申诉、申请再审案”中，

法院也认可当事人约定的股东合同效力优先于公司章程的效力。⑦ 此外，若某合意文件排除修改权，

例如，约定或者规定本项内容不可撤销、不可改变，该项约定是否绝对属于不可更改？即便 “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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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川民终９５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沪二中民四 （商）终字第８５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黔０３民终４６９４号民事判决书。在理论界，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参见赵旭东：

《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１日；吴春岐、郝志刚、王维嘉：《公司章程》，知识产权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页。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苏０３民终８３７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１０３５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豫０１民终８６８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５）渝民申９５６号民事裁定书。



约定”进行了更改，亦不能产生更改效力？答案是否定的。私人约定之 “不可更改”仅具合同效

力，仍可通过协商而变更。当然，变更主体应当与先约主体一致，或者变更主体之范围更广，否则

不产生变更合意之效果。

可见，“在后约定”能否更改 “在先约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参与约定的主体有关，此系股东

约定乃私法自治之形式，仅能在签约主体间进行变更。同时，考虑到公司乃超越私人的公共组织形

式。故，“范围更大的主体”能修改更小主体之间达成的 “在先约定”，但比在先约定签署主体范

围更小的主体不可全部修改 “在先约定”，充其量仅能在该部分主体之间修改 “在先约定”。而合

意事项与合意形式在阻却合意修改方面，并不具有合意主体那般强大的力量。

（四）决议优先：股东合同是否可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视为公司决议

在公司内部的公共性事务上，股东会决议相较于股东合同，通常具有优先性。达勒姆 （Ｄｕｒ-
ｈａｍ）首席大法官认定，公司决议可以 “追溯生效”以 “治愈”对股东协议的违反。在 Ｍc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ｖ.Ｓcｈｅｎｋ案中，他指出，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在２００５年通过的豁免决议在程序上是 “及时”的，尽

管它们是在１９９９年的违规转股行为发生六年后才作出的。因为美国 《犹他州公司法》 §１６ １０ａ
８２１（２）条明确允许董事会 “追溯性地”行动，即为其决议 （如此案中的豁免）指定一个 “事后”

（ｅｘｐｏｓｔ-ｆａｃｔｏ）的生效日期。① 这确认了公司决议具有强大的追溯力。即使股东协议规定违反限制
的转让 “自始无效”，但只要该协议同时提供了豁免机制，董事会就可在多年后通过一项新决议来

激活该豁免机制，使其追溯生效，从而 “治愈”最初的无效行为。德国学者马库斯·罗斯 （Ｍａｒｋｕｓ
Ｒｏｔｈ）也认为，股东在股东会上的投票，即便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股东协议，从公司法角度来看依然
是 “有效的”。在不涉及全体股东的情况下，股东协议的效力范围是有限的，仅约束股东个人而非

公司。违反协议的后果是内部违约责任，而非直接否定公司决议的效力。② 如此，则投票权委托协

议等一致行动协议，事实上可能不能约束股东的投票权。但在上市公司，因上述协议具有公开性，

否定其对股东投票权的限制，未必会有助于形成更好的公众公司秩序。但有时法院也会将股东会决

议的效力与其是否符合股东协议挂钩。在ＧｅｒａｌｄＬ.Ｐｏｌｌａcｋ＆Ａｓｓｏcｓ.ｖ.Ｐｏｌｌａcｋ案中，佩尔·库里亚姆
（ＰｅｒＣｕｒｉａｍ）法官 （代表法院多数）认为，案涉股东决议符合股东协议中设定的更高表决门槛，

因而是有效的。③

在理论上，股东合同是否可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视为或者替代公司决议，可能涉及两个问题：

合意内容与合意程序。股东合同与公司决议的差别主要在于合意内容与合意程序的不同，股东合同

在合意内容上并无特别限制，但股东会决议之内容则须依据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赋予股东会之职权而

定，股东会一般不对职权范围外的事项进行决议。股东合同的签署程序除需遵守合同法上的要约承

诺规则外，并无特别的程序安排，但股东会决议须依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之，否则，该

决议即便内容合乎法律和公司章程，也可能被撤销。因此，股东合同是否具有取代股东会决议之效

果，取决于股东合同约定的事项范围，以及未经特别会议程序的合意行为能否视为公司决议？对

此，简要分析如下。

其一，约定事项超越了股东会职权范围的股东合同，能否产生股东会决议之效果？这一问题的

实质是股东会决议能否对其职权外的事项作出决定？《公司法》第５９条在明确列举股东会职权的同
时，还规定股东会可行使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因此，若股东合同约定之事项属于公司章

程另行规定的股东会职权范围，即便其并不包括在 《公司法》所列法定职权之内，只要不存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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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无效之情形，该股东合同约定事项有可能产生股东会决议之效果。若股东合同的约定事项完全

超出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则该股东合同约定事项不宜被视为股东会决议。其法理基础

在于，股东会系公司的权力机关，只能在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利，否则股东

会若事无巨细均予以决议，不仅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损害董事会或者经理层的内部分权，还可能

对外部交易安全产生不测的影响。因此，虽然法律并未规定股东会不可在法定或章定职权以外行

权，但股东会这一机构设置本身就意味着其并非或也无需超越法定或章定的职权范围，任意行权。

只有那些十分重要的职权，才需股东会集体行使，那些法律或者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的事项，通

常会被认为是 “不重要”的事项，没有必要由股东会集体行使。简言之，超越股东会职权范围的股

东合同，通常无法产生公司决议之效果，亦不能视为股东会之决议。在 “河南某置业有限公司、李

某某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中，法院也认为，超越了股东会职权范围的决议属无效决议，即，

在无双方约定又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以股东会决议形式规定股东偿还公司借款的时间，超越股东

会职权范围，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及生效的规定，应属无效。①

其二，未履行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的股东合意，能否视为股东会决议？若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

会议，仅由股东对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相关事项予以约定，该约定是否具有股东会决议之效果？对

此，有人认为，股东会决议不是 “合意”的产物，而是依公司决议的独特程式所拟制的公司意

思。② 公司决议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并实际召开会议，先有 “会”后有 “议”再有 “决”，否则

即构成程序瑕疵，导致决议不成立。故，股东会决议是公司治理的法定程序 （形式），具有法律强

制性和普遍约束力，其通过、实施须符合 《公司法》之规定，通常仅在法律明确规定之情形，股东

协议才可取代股东会决议。③ 也即，唯在符合 《公司法》明确规定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或者 “全

体股东另有约定除外”等有限情形，股东合同才能视为股东会决议。否则，即便 “全体股东一致同

意”或者 “全体股东另外做出不同于决议的约定”，也不能视其为股东会决议。该论对股东会决议

程序十分尊重，若忽略决议程序，无异于否定公司法人团体公共性，股东会决议将与私人性的股东

合同无异。公司决议借助于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而形成，是股东、董事等主体的意思经过法定程序

上升为法人意思的行为，它呈现出 “个体法上的意思表示与团体法上的法律行为”的双阶构造。④

有效的公正程序保障是股东个人意思表示能通过决议转换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根本因素，程序丧失正

当性，则团体意思无意义。⑤ 团体自治通过团体决议实现，决议是团体私法自治的工具。⑥ 公司的

团体性，要求当事人共同维护其利益，并通过法定和章定程序进行决策与安排公司事务。⑦ 现行公

司法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缺陷。⑧ 但有人认为，公司法具有较强的组织法、程序法属性，使程序

正义在公司治理中容易被绝对化、强制化，并置实体正义于不顾，进而导致法院在处理公司治理纠

纷、认定相关行为效力时易陷形式主义误区，⑨ 司法应减少对决议瑕疵的干预，�10 避免影响实质正

义和商事组织的效率。

股东合同与股东会决议属于本质不同之物，一为股东间的私人契约，一为公司团体决策之重要

形式。虽 《公司法》规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书面决议，但此种书面决议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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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于股东合同。书面决议首先是一种 “股东会会议”，须履行召集程序，只是不需现场参会。故，

《公司法》第５９条规定的 “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当作何解？———是指可 “不召集且不进行现

场会议直接书面决议”，还是仅指可 “不进行现场会议但必须召集会议并进行书面决议”？所谓

“召开”是否包括 “召集”？书面决议通常不能免除召集程序，只是作出决议的方式为书面签字。

召集的意义在于使股东提前了解拟决议之议案内容，有助于其理性进行书面同意，此为股东所享有

的议案知情权之当然内容，也是团体之决议行为不同于私人之法律行为的关键所在。故，书面决议

不能省略召集程序。此系股东会决议乃商事组织之公共治理方式，需以召集行为明确告知各位股东

及董事———此种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书面决议并非全体股东间的私约，公司、股东、董监高等事后

均应执行———若其仅为股东私约，则仅能约束全体股东，其他人无需执行。

当然，凡事不能过度。过于重视股东会决议程序，一律不认可未履行召集程序之股东签字具有

决议效果，可能出现一种悖论———当全体股东的书面合意不构成股东会决议时，则全体股东之合意

可能被事后多数股东通过的决议否定，且在公司、股东等内外部关系上，法律还要尊重多数股东赞

同的股东会决议之效力，这实质上认可部分股东通过法定程序，可以改变全体股东的决定，有悖诚

信原则和常识认知。德国学者马库斯·罗斯 （ＭａｒｋｕｓＲｏｔｈ）认为，当公司的 “全体”股东都签署

了同一份股东协议时，后续股东会上通过的、与该协议内容相冲突的决议是 “可撤销的”。① 这实

质上认可全体股东签署的协议有优先于部分股东作出的决议之效果。其法理基础在于，当全体股东

达成一致协议后，股东会本身就不能再做出与之相悖的 “公司意志”，因为公司意志是全体股东意

志之集合。此时，股东协议的契约效力被赋予了影响公司决议效力的 “对世”效果，而不再仅是股

东间的 “对内”约束。② 在英国，判例法表明，股东可以通过全体 （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一致同

意来拘束公司。③ 在其他一些案件中，法官还认为，股东一致同意甚至可以在公司已经授权给董事

会的事项方面约束公司 （虽然实践中尚未发生此类案例）。④ 在我国，也有法院认为，股东之间的

协议具有股东会决议的效果。例如，在 “何某等诉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案”中，法院认为 “就六方协议本身而言，亦有和重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性质”。⑤ 于此情形，实质

上是因为利益平衡的需要，法院不得不忽略轻微的程序瑕疵，将全体股东的合同拟制为股东会决

议。但若涉及第三人利益，则不能直接取得替代股东会决议之效果，否则会对第三人利益产生不测

损害。例如，股东会决议为第三人债务提供担保并签署了担保合同，若全体股东在未获债权人同意

时，以一致同意的股东合同取消该担保，则该股东合同不能直接替代此前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

否则会对担保权人产生不公平损害。因此，若利益主体不涉及外部人，仅为公司内部治理事项，全

体股东一致签署的合同应有替代股东会决议之内部效力。例如，在选任某人为董事后，全体股东又

在其共同签署的增资协议中，股东一致同意免除该董事之职务，则此种仅涉及公司内部事务的股东

合同极有可能会被法院认为具有股东会决议之功能。

认可全体股东签订的合同不能为部分股东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修改，还可能面对另一问题：该合

同能否为全体股东通过的决议修改？答案是肯定的。因合同为私人行为，而决议乃私人行为与公共

行为之合并，在主体相同且无时间优先之情形，股东会决议应有优先效力。因此，在不涉及外部第

三人利益时，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就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形成一致同意的股东合同，即便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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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法院也可能会从功能主义角度认为其能替代与此不同的股东会决议，因为此

时，既无少数股东利益，也无外部第三人利益平衡问题，股东自治回归主导地位。

（五）章程优先：股东合同或股东决议是否可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系公司行为的内部宪章，章程记载事项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在登记法上，章程亦属

法定注册或者备案事项，具有一定公开性。在公司内部治理的诸多合意形式中，公司章程具有最强

的公共性，其公开性甚至比股东会决议还高。股东会决议一般不要求公开，除非涉及上市公司或者

对外担保、关联交易、自我交易等特殊公司行为，股东会决议仅在公司内部执行。股东合同更是股

东之间的私约，以不公开为原则。因此，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最高行为准则，非依法定或者章定

程序，亦不能修改。股东合同和股东会决议原则上都应尊重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上的优先效力。公

司章程的此种优先地位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股东合同不能限制未来公司章程的修改。因股东合同为私约行为，公司章程系公共治理

行为，二者约束事项、约束主体范围均有不同。吉尔·Ｅ.菲施 （ＪｉｌｌＥ.Ｆｉｓｃｈ）认为，公司法中存
在一个明确的权力层级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在该层级中，成文法至高无上，公司章程必须服从
于成文法，而内部规章 （ｂｙｌａｗｓ）必须服从于章程。股东协议的效力不能凌驾于该层级之上，任何
与法规、章程或规章相冲突的股东协议均应视为无效。① 但法律实践中有人将股东协议视为纯粹的

私人合同，认为基于 “合同自由”原则，签约方可自愿放弃法规赋予的权利。一些法院判例甚至支

持股东可通过协议达成在公司章程中无法实现的目的。即，“股东们可以通过股东协议以合同方式

约束自己，该方式在公司注册证书 （即公司章程）中本不被允许。”② 但吉尔·Ｅ.菲施坚持认为，
对于公司治理层面的事务，应严格限制使用股东协议进行 “私下安排”。所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

定制和修改，都应当且只应当通过公司的组织性文件———即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来进行。法院

应当宣布那些试图替代章程和规章功能的股东协议无效。将公司治理规则限定在章程和规章之内，

能够确保透明度 （章程是公开文件）、标准化和问责制。这并非是要扼杀治理创新，而是要将创新

引导到正确的法律轨道上———通过修改章程或规章的正式程序来进行，从而接受法律、市场和全体

股东的审视，而不是将公司治理隐藏在少数人之间的私密合同中。③ 这实质上仍是坚定地支持公司

章程在公司治理上的优先效力。在我国，也有法院通过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来限缩解释股东合同中的

约款对公司章程行为的限制———认为股东之间的私约不能限制公司成立后的章程制定行为。例如，

在 “某国际有限公司、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再审案”中，法院认为某国

际有限公司主张 “增资扩股协议书”在中外合资合作关系中为纲领性文件，根据该协议第５条约定
法定代表人应当维持不变。法院根据 “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的目的、背景及后续履行情况，从公

平合理的角度推定各合资方并无法定代表人永久不变的意思表示。进而认为，案涉 “增资扩股协议

书”增资扩股的目的已经实现，华达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变更董事长，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相关

董事会决议有效。④

其次，股东合同不能随意修改已经制定的公司章程。当公司章程与股东合同约定事项不一致

时，通常应以公司章程规定为准，在特殊情况下，一致同意的股东合同可能产生修改公司章程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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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５８３０号民事裁定书。



果。加布里埃尔·劳特伯格 （ＧａｂｒｉｅｌＲａｕｔｅｒｂｅｒｇ）认为，法院之所以对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区别对
待，其根本原因在于 “同意”的性质不同。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合同，因为它们

可以通过集体决策 （董事会和多数股东投票）的方式在未经个体同意的情况下被修改，从而使异议

股东服从于集体。相比之下，股东协议是一种标准合同，其默认规则是，只有在所有签约方真实且

直接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被修改。① Ｊ.特拉维斯·拉斯特 （Ｊ.ＴｒａｖｉｓＬａｓｔｅｒ）副大法官提出了一个简单
的测试，用以判断股东协议何时与章程或细则发生冲突。股东协议如果只是约束股东如何行使其已

有的权利 （例如，约定如何投票或出售股份），则不构成冲突。若股东协议试图改变或无视由章程

或细则等高级别文件所创设的公司结构，则该种尝试是无效的，应以高级别文件为准。② 公司章程

也不能通过 “引用并入”的方式，将一份私人的股东协议纳入其中。法院认为，公司试图通过在章

程中加入 “受制于”股东协议的措辞，来使该私人协议获得章程级别的效力，这种做法在 《特拉华

州普通公司法》下是 “行不通的”。③ 允许章程 “引用并入”私人合同，将破坏公司法为修改章程

所设立的 “强制性程序”。若股东协议的签约方 （公司和特定股东）可以自行修改该协议，则他们

实际上就等于在修改公司章程，这剥夺了 “非签约方股东”根据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２４２
条所享有的对章程修改的 “法定投票权”。④ 因此，“在评估公司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时，法院会审查该

行为是否违反了 ‘实体特定的公司合同’的层级组件，包括 （ｉ）《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ｉｉ）公司
的 “公司注册章程”，（ｉｉｉ）公司的 “公司细则”，以及 （ｉｖ）其他实体特定的合同协议，例如……
“股东协议”。这个合同层级中的每一个较低层级组件都必须服从于较高层级的组件。”⑤

如前所述，股东合同与公司章程在参与主体、事项内容、合意机制、效力范围等方面，均有本

质的差异。在参与主体上，股东合同由缔约股东自行选择参与股东范围，完全贯彻私法自治，法律

并无强制要求；而公司章程之制定或者修改，需通知全体股东———无论其是否同意相关内容，否则

会形成章程制定或者修改的程序瑕疵；在事项内容上，股东合同相对自由，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则

有法律明确要求；在合意机制上，股东合同采取一致同意规则，公司章程则需区分其为初始章程还

是后续修改，前者需全体股东同意，后者采取特别多数决原则；在效力范围上，股东合同原则上仅

能约束签署股东，但公司章程则可约束公司、全体股东、董监高甚至公司债权人，而且，二者在生

效条件、无效及可撤销事由上均有不同。股东合同可以解除，而公司章程无解除之说。基于上述差

异，股东合同通常不能直接修改公司章程。二者不一致时，各自在不同范围内发生效力。但若全体

股东一致签署的股东合同，其规范事项与公司章程不一致，且股东在合同中约定，当二者不一致

时，以股东合同为准，则股东合同具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效果。此种情形，股东合同可能被解释为具

有修改公司章程效果的股东会决议。此时，股东协议扮演了公司章程的角色。⑥ 所以，吕迪格·维

尔纳 （ＲüｄｉｇｅｒＷｅｒｎｅｒ）博士在转述ＢＦＨ判决结论时明确指出，一个仅有一次性效力、突破章程的
非等额分配决议，若获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则该决议在民法上有效并有约束力 （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
ｗｉｒｋｓａｍｕｎｄｂｉｎｄｅｎｄ）。⑦ 英国法院也认为，经股东一致同意的股东协议可产生修改公司章程之效果，
且在其通知公司后即对公司产生约束力。⑧ 要求股东一致同意是有公共目的的———避免对少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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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损害。但美国邓宁 （Ｄｕｎｎｉｎｇ）法官试图阻却股东合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力，继续维持公司章
程作为团体文件的至高地位。他认为，股东协议要求 “一致同意”才能修改公司章程的条款是无效

的，因其与加州公司法§２０４（ａ）（５）条之规定相冲突。① 即便股东合同签署人数 （以及其持有的

表决权数）达到了修改公司章程的法定要求，但若其未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公开就让其具有替代公司

章程之效果，无异于让私人协议具有公共影响力，这可能对第三人不公平。故，加布里埃利 （Ｇａｂ-
ｒｉｅｌｌｉ）法官认为，纽约州和特拉华州立法机关允许闭锁公司限制董事会权力，但这有一个强制性的
先决条件：该限制必须明确记载于公司注册证书 （公司章程）中。这一要求是 “预防性的”，旨在

保护潜在的股份购买者和公司债权人，确保其能通过公开的章程记录，知晓该公司正以非正统的方

式被管理。②

再次，股东会决议仅在符合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时，才可构成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否则，股

东会决议若违反公司章程，通常可能是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例如，在 Ｈｏｍａc，Ｉｎc.ｖ.ＤＳＡＦｉｎａｎcｉａｌ
Ｃｏｒｐ.案中，股东会决议因与公司章程中的强制性条款冲突而无效。库克 （Ｃｏｏｋ）法官认为，股东
通过书面同意试图任命新董事以填补 “因董事人数增加而产生”的空缺，这一行为是无效的。因公

司章程第５Ｂ段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即 “任何”董事会空缺，包括 “因董事人数增加”而产生的

空缺，“应 （ｓｈａｌｌ）”由剩余董事多数票来填补。股东决议试图让股东直接填补这些席位，这直接与
公司章程相冲突。③ 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cｉａｌｔｙＰｒｏｄｓ.ｖ.ＤｅｘｔｅｒＣｏｒｐ.案中，珍妮特·邦德·阿特顿
（ＪａｎｅｔＢｏｎｄＡｒｔｅｒｔｏｎ）法官也表达了类似观点。④ 在Ａｉｒｇａｓ，Ｉｎc.ｖ.ＡｉｒＰｒｏｄｕcｔ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cａｌｓ，Ｉｎc.案
中，里奇利 （Ｒｉｄｇｅｌｙ）大法官最终也裁定，股东决议因违反章程而无效。⑤ 朱利安·阿贝尔·库克
（ＪｕｌｉａｎＡｂｅｌｅＣｏｏｋ，Ｊｒ.）法官引用Ｐｒｉｃｋｅｔｔ案，重申了公司治理文件的效力层级：一项旨在修改内
部规章的决议，若与公司注册证书 （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则该规章修正案应被宣布为无

效。⑥ 在我国，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属于法定可撤销之决议，法院在实践中也经常以此

否定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之效力。例如，在 “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某某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聘任李某廷担任被告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会议决议，违反了 “公司章程”

第１４６条关于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故支持了原告李某某要求撤销被告腾药公司第三届董事会２０１９１２１５会
议决议的诉讼请求。⑦

吕迪格·维尔纳 （ＲüｄｉｇｅｒＷｅｒｎｅｒ）博士在其文章开头部分也指出，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决议
必须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旨在建立具有 “持续效力”的法律状态，这种决议若未遵守章程修

改的严格要求 （如公证、登记等），则基本无效；另一种是其效力在 “单个行为”中即告穷尽 （即

“一次性行为”），这种决议被认为是可撤销的，但未撤销前是有效的。⑧ 克里斯蒂安·Ｂ.彼得塞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Ｐｅｔｅｒｓｅｉｍ）也梳理了主流观点，认为突破章程决议的效力取决于其是 “一次性的”还

是 “建立状态的”：即若决议的效力在 “该项措施中”即告穷尽 （一次性），则该决议被视为有效

（最多只是可撤销），且不需进行商业登记；若决议旨在建立一种具有 “持续效力”的状态，那么

该决议只有在完全遵守了章程修改的所有法定要求 （如公证、登记等）时才有效。这一区分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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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果一项非等额分配决议被定性为试图永久改变公司利润分配规则 （具有持续效力），那么它

在法律上就是无效的；但如果它仅仅是针对 “这一次”分配的决定 （一次性行为），那么它在民法

上就是有效的，只是有可能被其他股东撤销。① 克里斯蒂安·Ｂ.彼得塞姆强烈批判了 “突破章程”

这一法律概念，认为其既无实践上的必要性，也缺乏坚实的法理基础。他认为，区分 “一次性”和

“建立状态”的标准本身在本质上是不确定且模糊不清的。例如，一次性任命一个不符合章程资质

要求的总经理，其效力也会持续到该经理任期结束，这与建立状态的行为难以区分。即，“‘突破章

程’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在法律教义上，现有的各种论证基础都难以令人信

服。……司法实践并未提供一个清晰的标准，据以在有疑问的案件中明确判断一次突破是否被

允许。”②

股东会决议若与公司章程规范的事项不一致，则需具体分析股东会决议的形成时间、赞成决议

的股东表决权数等，以判断该股东会决议是否构成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若能解释为其属修改公司

章程的决议，且该决议无法定无效、可撤销、不成立等情形，则该股东会决议可以视为修改了公司

章程。反之，在特殊情况下，公司章程也有替代股东会决议之效果。例如，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每

年的利润在缴纳相关税收、提取法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积金、公益金之后，所余利润按照股东实际

缴纳出资的比例分配。即便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公司章程的上述条款也可解释为

构成 “股东会决议”，法院可径直判决按照上述规定予以分配。由此，公司章程具有替代股东会决

议内容之效果。在 “湖南工商大学、湖南省赛特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中，一、

二审法院即在股东会未作出关于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直接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支持了原告的利

润分配请求。③

结　语

公司治理是诸多合意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在封闭公司，存在越来越多的 “协议替代治理”的情

形，股东协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公司法安排的正式治理机制。④ 股东拥有自行创设公司宪章

的自由，这也推动了在公司治理规则中注入大量的 “私人秩序”。⑤ 公司多元合意竞争的本质是

“私人合意”与 “公共合意”的对抗，或者 “私人合意”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转换为 “公共合意”，

以及何种 “公共合意”具有组织法上的效力优先性的问题。对于这一关涉合同法与组织法的问题，

有必要厘清股东协议替代公司治理 （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之具体边界———股东合同、股东会决

议、公司章程等作为公司内部股东合意的不同表现形式，三者在合意目的、合意参与主体、合意方

式、合意内容、合意效力上均有明显差异，各自在不同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仅在满足特定条件时，

才能产生相互替换或者转换的效果。

在合意目的上，股东合同虽也是一致的合意，但股东合同比一般合同稍微复杂一些，这类合同

中存在 “目的对立的合同”和 “目的一致的合同”两种情况。公司决议并不都是参与主体 “完全

一致合意”的结果，甚至更多或者常态情形下反而可能是 “不完全的合意”——— “部分的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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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ＺＧ２０１９，１２５５．
ＮＺＧ２０１９，１２５８．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湘０１民终２８８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群峰：《认真对待公司法：基于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实践的考察》，载 《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８３１ ８４６页；

汪青松：《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载 《中国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２２９ ２４７页；李建伟：《股东协议的组织法效力
研究》，载 《当代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６期，第６８ ８１页。

参见 ［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９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７页。



或者 “多数的合意”。但从合意之目的而言，与普通合同中对立的合意，或者股东合同中多元的合

意不同，公司决议中所体现的合意，都是 “目的一致的合意”。公司章程中所反映的股东目的，也

是同向一致的，这与公司决议所彰显的合意目的有共同性。

在合意主体上，股东合同、决议与公司章程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股东合同的合意主体充分贯彻

了私法自治，完全由拟签约的主体自由选择；但公司决议的合意主体则具有法定性，必须由决议机

构的成员参与，非成员参与并表决 （无授权）的决议，不能取得法定合意或合法决议的效果。公司

章程的合意主体虽亦为股东，但明显更少选择空间，且法律还对合意主体的数量做了明确规定，在

合意主体的 “强制性光谱”上，从股东合同，到公司决议，再到公司章程呈现出 “不断强化”的

状态。

在合意方式上，股东合同最为自由，可以以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存在，还可以数据电文等特

殊形式存在，亦可以特定行为———履行行为的方式成立。股东合同合意之方式，完全适用合同法有

关合意方式之规定。公司决议所彰显的合意方式具有法定性，表现为一系列固化的 “集体行为”与

“书面形式”，公司决议是一系列 “集体参与行为”之汇集，此与股东合同订立时，双方或多方采

取要约、承诺之方式达成合意明显不同。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均为要式行为，需经法定程序并以

法定方式为之，公司章程具有 “绝对书面性”的特点。

在合意内容上，股东合同虽与一般合同比较，有更少的自由性，甚至 “契约不自由”成为公司

法上组织性契约之本质。但若与公司决议或公司章程比较，股东合同则贯彻更多的私法自治，内容

相对自由，股东合同约定何种事项，主要由股东根据需要商定。然公司决议或公司章程旨在满足公

司治理之共同需要，在合意内容上，首先应遵守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在先约束，不能全由股东自

由选择，唯在法律明确许可或者授权的空间范围内，方可嵌入 “有限的自由事项”。此种 “内容法

定性”之不同，体现了民事主体 “私约自由”与组织治理 “共同约束”在本质上之差异。

最后，在合意之效力上，股东合同、公司决议与公司章程不一致时，应采取区分主义逻辑识别

不同文件的优先效力。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善良风俗的股东合意一律无效，不产生相互替代和转换

的效果。当合意主体一致、合意事项相同，合意形式也相同 （例如，均表现为股东合同），仅合意

时间不同时，“在后合意”可视为修改了 “在先合意”。“在后约定”能否更改 “在先约定”，在很

大程度上与参与约定的主体有关，此系股东约定乃私法自治之形式，仅能在签约主体间进行变更。

超越股东会职权范围的股东合同，通常无法产生公司决议之效果，亦不能视为股东会之决议。股东

会决议为程式化行为，故未履行法定程序的股东合同，若涉及外部第三人之利益，也不具有股东会

决议之效果。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最高行为准则，非依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不能修改。

除非满足特定情形，股东合同和股东会决议原则上都不能产生修改公司章程的效果。此时，股东合

同与公司章程不一致时，各自在不同的范围内发生约束力。

（责任编辑：吴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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